一、项目名称：永寿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二、工期：6个月
三、工作内容：
（1）数据库建设：全面核查整理和完善已有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纳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图。登记成果未建库的，要完成信息录入、整理扫描矢量化等数字化建库工作。登记成果已建库的，要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完成信息补充录入，数据格式转换等工作。
[bookmark: _GoBack]（2）数据成果更新：全面核查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成果，对地籍调查、确权登记文件资料、数据成果进行全面整理，形成目录清单。对确权登记以来的征地信息、农民集体合并调整或更名变化、土地整治项目、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等情况，进行全面核实。对已登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发生变化或经核实有错误的，利用不动产登记系统，按照自然资源部下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技术指南》中的各类情形分类进行统一集中更新。
（3）数据汇交：根据已有登记成果整理、变更情况，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陕西省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操作细则＞的通知》(陕自然资登发［2020］7号等文件相关要求，全面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数据化，纳入本地区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统一管理，完成永寿县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成果的变更完善与上图入库并进行逐级汇交工作。
四、技术标准及要求
1、 技术标准规范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TD/T1066-2021） 
《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 （TD/T1067-2021） 
《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 年修订版）》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接入技术规范（2021 年修订版）》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37346-2019）  
2、技术履约内容：按照《陕西省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更新汇交工作方案》、《不动产数据库标准》等相关技术要求完成全县集体土地使用权成果更新汇交工作，形成最新的成果数据，并纳入不动产登记平台，将成果进行汇交及上报。
3、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成果质检要求
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成果质检，应按照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数据质检要求、采用部统一下发的质检软件。质检流程主要包括县级自检、省级质检和部级质检。
（1） 市县自检。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利用部下发的最新质检软件对数据成果进行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错误进行修改完善。检查内容包括数据完整性、空间数学基础与数据格式正确性、标准符合性、空间拓扑、图属一致性等。
（2）省级质检。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市县汇交的数据进行质检，存在严重问题的，返回市县整改。质检通过后，将市县汇交成果向部汇交，同步纳入省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管理。
（3）部级质检。部对各地汇交数据开展质量检查，存在严重问题的，返回整改后重新汇交。
4、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成果汇交要求
（1）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数据开展数据转换、关联挂接、信息补录等，纳入统一不动产登记数据库。
（2）按照部下发的汇交数据库模板进行转换，导出全部数据，不得增减模板中数据表或字段。应开展属性数据映射检查，确保数据映射正确。应确保数据项填写规范、关联关系与权属状态填写正确。矢量数据要求统一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确保数据格式和空间范围正确。属性数据库模板可从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http：／／bdcyc.mnr.gov.cn／）下载使用。
（3）按照《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成果汇交规范（2021年修订版），完成数据组织结构和命名规则，准确填写行政区划等信息。以县区为单位向省汇交，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做好统筹，完成一批、汇交一批。
（4）数据导出时应记录时点，在汇交清单注明导出时点。
五、成果的权属
1、开展该项工作的全部原始资料、中间过渡及最终成果所有权属于甲方。未经甲方书面授权许可，乙方不得擅自将原始资料、中间过渡和最终成果复制自留或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为自己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
2、本次成果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均属于甲方。乙方应确保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
3、本项目作业过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均属甲方，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留存相关数据，且不得在合同规定之外自行处置数据，即不得自行删除、复制、修改、转移数据，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提供。
4、未经甲方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和使用本项目的测绘成果。

